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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京市监发〔2022〕53号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的通知

市市场监管执法总队，各区市场监管局，经开区商务金融局、综

合执法局，燕山市场监管分局，市局机场分局，市局机关各处室，

各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

见》（国发〔2021〕24号），进一步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持

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推进包容审慎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规定，市局制定了《北京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2—

现予印发，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清单》制定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

限、范围、条件和程序，无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施行政强制

措施。

（二）适当性原则。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制止违法行为、防

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的，不得实施行政强

制措施。

（三）审慎原则。结合《清单》内容，充分考虑违法行为的

严重性、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必要性以及非强制手段的可替代性

等因素，审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四）教育和强制相结合原则。对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

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要通过提出

整改要求、约谈负责人等方式对市场主体进行教育，实现行政执

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二、适用《清单》的一般条件及特别情形

（一）适用条件及判定标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予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

判定违法行为是否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应

根据不同业务领域特点，结合当事人是否初次违法、是否具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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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过错、违法行为持续时间、涉案财物或违法所得金额、违法手

段、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判定。

对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原则上可以不予实施行政

强制措施。但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

控制危险扩大的，仍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二）不得适用情形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适用《清单》：

1.当事人未及时采取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害扩大的补救措

施的；

2.当事人拒不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或责令改正期限届满后仍

未改正违法行为的。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单位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依法实施不

予行政强制措施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

的要求，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的客观需要。

（二）准确把握适用。本《清单》只适用于法律、法规规定

可以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各部门要坚持以事实为依

据，对依法应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同时，为了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

危险扩大，应当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要及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避免“应实施不实施”的情形。

（三）关注实施效果。各单位各部门要注意收集、汇总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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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时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的反馈以及典型案例，并及时

报市局。市局将根据执法实践情况，动态完善《清单》适用范围

及条件。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5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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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

一、可以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序号 类别 强制措施 适用条件 涉及的法规规范

1 广告

对与涉嫌违法广告

直接相关的广告物

品、经营工具、设

备等财物予以查

封、扣押

1.情节显著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

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

广告监督管理职责，可以行使下

列职权：（五）查封、扣押与涉

嫌违法广告直接相关的广告物

品、经营工具、设备等财物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3.例外情形：涉及《广告法》第四

十六条规定的医疗、药品、医疗

器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品广

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不能适用

2

企业监

督管理

对涉嫌从事无照的

场所予以查封，对涉

嫌用于无照经营的

工具、设备、原材料、

产品(商品)等物品予

以查封、扣押

1.情节显著轻微（包括但不限

于：已停止违法行为或正在办理

登记且符合登记条件的）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一

条第二款 对涉嫌从事无照的场所，

可以予以查封;对涉嫌用于无照经营

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

等物品，可以予以查封、扣押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3.例外情形：经营活动涉及许可

事项且未取得许可的不能适用

3

对外国企业常驻代

表机构与违法行为

有关的合同、票据、

账簿以及其他资料

进行查封、扣押

1.情节显著轻微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

条例》第二十一条 登记机关对代表

机构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

处，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二)查

阅、复制、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有

关的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资料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4

对外国企业常驻代

表机构专门用于从

事违法行为的工

具、设备、原材料、

产品（商品）等财

物进行查封、扣押

1.情节显著轻微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

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登记机关对

代表机构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进行查处，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三)查封、扣押专门用于从事

违法行为的工具、设备、原材料、

产品(商品)等财物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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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标

对有证据证明是侵

犯他人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物品进行查

封、扣押

1.情节显著轻微（包括但不限

于：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

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

十二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

据或者举报，对涉嫌侵犯他人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进行查处

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四）

检查与侵权活动有关的物品；对

有证据证明是侵犯他人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物品，可以查封或者扣

押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6 计量

对未经型式批准或

样机试验合格的计

量器具新产品进行

封存

1.情节显著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

则》第四十四条 制造、销售未经

型式批准或样机试验合格的计量

器具新产品的，责令其停止制造、

销售，封存该种新产品，没收全

部违法所得，可并处 3000元以下

的罚款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7 价格
价格强制措施（责

令暂停相关营业）

1.情节显著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

十四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进行

价格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下列

职权:(三)检查与价格违法行为有

关的财物，必要时可以责令当事

人暂停相关营业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3.例外情形：符合《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五条第一

款情形的不能适用

8 专利

对有证据证明是假

冒专利的产品进行

查封或者扣押

1.情节显著轻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

十九条 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根

据已经取得的证据，对涉嫌假冒

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有权采取

下列措施：（五）对有证据证明

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可以查封或

者扣押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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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食品

查封、扣押有证据

证明涉嫌标签、说

明书不符合规定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

1.情节显著轻微（食品、食品添

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

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

者造成误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履行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

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

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

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

2.没有明显社会危害

10 其他 对符合不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原则上可以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二、不得适用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序号 情形

11 当事人未及时采取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害扩大的补救措施的情形

12 当事人拒不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或责令改正期限届满后仍未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形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12日印发


